
 

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

评审项目资格审查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

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2012 年度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申

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确定以下方法、步骤及标准： 

一、总则 

（一）评审委员会。 

1．本次招标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本次评审的评委会

由三组评委组成，分别对应三大类，分别是：行业协会类、

公益类、学术联谊和公证仲裁类以及群众生活类，各组专家

包括：社会专家 7人，由广东省财政厅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

生。评委会负责全部的工作，任何人不得干预评委会的工作。

评委会下设评审工作小组，主要负责相关资料的整理、记录

评审情况等工作。 

2．评审委员会将按照本资格审查方法进行评审。对文

件中描述有歧义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评审委员会有权按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评判，但对同一条款的评判应适用于每个

投标人。 



 

3．在评审期间，评审委员会原则上只对所递交的申报

材料进行审核、评估和对比，不寻求任何外部的其他资料。

经评审委员会议定，确有需要的，可以请相关社会组织提供

补充材料。 

4．参与评审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确保评审的公平、

公正。 

（二）签收申报材料。 

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负责对材料进行签收，资金申

报受理时限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以邮戳为准），招标

中心根据签收材料列出所有申报资金扶持的社会组织名单。 

（三）社会组织分类。 

根据社会组织提供的章程，按章程规定将社会组织分为

行业协会类、公益类、学术联谊和公证仲裁类以及群众生活

类等三种类别。其中：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等原则上列入公

益类社会组织，研究会、异地商会列入学术联谊类社会组织，

以基层群众生活娱乐为主要业务内容的社会组织归入群众

生活类社会组织。 

（四）资格审查办法。 



 

本次资格审查是以按《办法》和《申报指南》为依据，

按公正、科学、客观、平等竞争的要求，根据《资格审查表》

（附表）相关内容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分类资格审查。 

（五）编制初审报告。 

评审委员会对社会组织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对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根据受理和初审情况编制初审报告（包括社会组

织申报资金扶持情况和初审情况，淘汰及通过初审的社会组

织分类列表等）。 

二、初步资格 

（一）评审委员会根据社会组织提供的章程，将申报材

料分为行业协会类、公益类、学术联谊和公证仲裁类以及群

众生活类等三类。属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初审中应作出标示。

依据社会组织提供的章程可以将该组织划分到 2种以上类别

的，可与社会组织联系协商，由社会组织自行根据自身业务

选择或按扶持标准就高原则归入相应的社会组织类别。 

（二）评审委员会按照《资格审查表》内容对申报材料

根据类别分三组进行资格性审查，只有满足《资格审查表》

里面各项要求的才能通过资格审查（初审）。对有争议的申

报材料，由该组专家以记名方式表决，被认为响应的得票超

过半数的申报单位才能通过初步审查，否则将被淘汰。 

（三）评审委员会将审查申报文件是否完整、有关资格

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有效等。 



 

（四）按《资格审查表》所列各项，申报文件不满足《申

报指南》要求的，将被认定为无效申报资料。 

三、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 

评审委员会将出具报告，并附上未通过资格审查的社会

组织名单及原因、符合资格审查内容的社会组织名单。 

 

附表：资格审查表 

 



 

 

 

资格审查表（行业协会类；公益服务类；学术联谊、公证仲裁以及群

众生活等其他类；） 

 

序

号 

投标人 

投标有效性审查项 

A 申

报人

B 申

报人

C 申

报人
… 备注 

1 

成立时间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从资金

申请日期至登记设立日期未超过 36

个月），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 

 

   

注册地点在广东省内，以登记证书上日期

为准，2009 年 11 月 15 日（不含当日）

后登记设立为合格 

2 是否独立于行政机关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非行政机关附属机构

3 是否有固定办公场所     
提供自有房产证明、租赁合同、赞助或免

费使用证明等，有任何一项均视为通过 

4 是否有组织章程（含内部管理制度）     提供组织章程 

5 是否有合法收入来源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或收入说明 

6 

是否依法开展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业务事项，无违法违规行为，社会信

誉良好 

 

    

7 
是否未以任何形式向举办者（出资

人）、会员分配各项收入 

 
   

提供《保证书》，有财务报告的，财务报

告无相关记录 

8 是否按规定使用资金     提供《承诺函》 

9 
是否有能力提供社会服务（有按章开

展活动的记录） 

 
   须提供活动记录、说明或相片等相关证明

结  论      

不通过

原因说

明 

 

1．评委对投标人是否满足要求逐条标注意见，“是”标记为“○”，“否”标记为“×”； 

2．结论栏统一填写为“通过”或“不通过” ，出现一个“×”为“不通过”； 

3．对结论为“不通过”的社会组织，要说明原因。 


